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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公告

2013年11月，海口市被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四部委批准为2013-2015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根据实施方案，2013-2015年全市计划推广新能源汽车5000辆。为扩大宣传，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现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推广应用范围：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本市居民个人。 

    二、推广应用领域：公交、公务、出租、租赁、环卫、邮政、景区、公共服务等领域及私人购买领域。 

    三、推广应用车型：按照国家工信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四、车辆补贴标准：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本地消费者，按新能源汽车获得中央补贴资金的60%给予地方财政补贴，省、市财政各补贴30%。 

    五、注意事项： 
    （一）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单位或个人采购车辆前需到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申请备案，申请备案时需提交车辆采购计划及消费者基本情况材料。 

    （二）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单位或个人申请补贴时提交销售发票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所购买的新能源汽车车辆生产企业获得中央补贴资金数额及相关清算文件等证明材料（核原件）。 

    （三）地方补贴资金在中央补贴资金清算后给予发放。 

    六、推广应用工作机构：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联系地址：海口市长滨东二街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8栋北楼4015室 

    联系电话：68724669 68724670 

    联系人：邓光智  曾令钤  周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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